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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
號21樓

承辦人：仲志遠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91

傳真：(02)29602334

電子信箱：AK4106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鷺江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7月1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特字第111122297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「111學年度桃園市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餘額

安置」作業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111年6月30日桃教特字第

1110059288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作業相關資訊摘要如下：

(一)未曾參加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，且免試入學、特

色招生等其他入學管道皆未獲錄取，並符合111學年度桃

園市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特殊教育學校或安置高

級中等學校簡章報名資格者，方可報名餘額安置。

(二)本案餘額安置僅限安置特殊教育學校及安置高級中等學

校，不含安置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教班。

(三)倘貴校有學生欲報名旨揭管道，務必於111年7月19日(星

期二)至7月22日(星期五)前完成網路報名，並於111年7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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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22日(星期五)前務必將紙本資料寄(送)達至桃園市高

中特教資源中心(桃園市桃園區德壽街10號)，逾期未送

達者，不予受理。

三、餘額安置名額為桃園市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結果公

告後所剩之名額，前揭名額訂於111年6月30日(星期四)於

桃園市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網(https://tyshse.

special.tyc.edu.tw/)公告。

四、旨案訂於111年8月4日(星期四)於前揭網站公告餘額安置結

果，並由安置學校通知學生報到，請貴校協助欲報名餘額

安置之學生配合餘額安置作業時程辦理相關作業。

五、倘貴校業務承辦人員更動，請務必做好業務交接工作，以

維護身心障礙學生升學權益。

六、111學年度桃園市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簡章可至桃園

市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網下載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國中

副本：新北市立新北特殊教育學校(本市林口特教資源中心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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